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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助粮安”农化服务新产品
新技术新模式短视频学习交流活动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为农服务水平，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决定举办“我助粮安”农化服务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短视频学习交流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围绕农业社会化服务全过程创作短视频作品，展现在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科学施肥增效、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种植与品质提升、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农服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及智慧服务平台，及其他有助于产品创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等内容。并在行业内广泛组织开展学习交流，加快推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实践中应用，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
    二、参加主体
单位、组织或个人均可参加。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各级农技（土肥、植保、种子）站（中心）；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会员单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及科研教学单位等。
三、作品要求
    （一）内容聚焦。短视频内容应选择农资新产品、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智慧新装备和服务新模式等，通过技术讲座、田间试验示范、访谈问答、实操演示、动画演示等多种形式，展现一种新模式或一项新技术或一种新产品（农业投入品、设施设备等）。
    （二）真实合法。短视频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涉及的农业技术需经多点多次试验证明，确保真实有效，涉及的作物品种和投入品必须满足审定、登记等国家行政管理要求。视频内容应为原创或得到使用授权，不构成对第三方著作权、品种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利的侵犯。如内容涉及造假或侵犯第三方权益，由作者负全责。
    （三）格式规范。一是短视频时长为3分钟—5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500M。拍摄器材不限，推荐横屏拍摄和MP4格式。二是片头显示“我助粮安”农化服务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短视频学习交流+视频名称，片尾显示创作单位、作者名单等。三是短视频文件名称包括作品题目、作者及手机号码。
    （四）其他要求。一是参加本活动即表示同意主办方使用所提交的视频和文字材料，包括对其进行剪辑、修改、汇编等。二是提交短视频作品的同时应提交短视频简介表（见附件）。三是以展现肥料新产品为主要内容的短视频，其创作主体原则上应为该新产品的生产企业。四是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四、活动安排
    活动分为申报、审核、发布和成果学习交流四个阶段。
  （一）申报。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自愿申报的单位，请于8月28日前将短视频作品和简介扫描件发至协会邮箱。（联系人：张若峰，010-59337922/13611231670；作品上传邮箱：nongzixh@vip.sina.com）
    （二）审核。初审阶段。组委会对短视频作品进行审核，符合基本要求的进入初审，9月10日前完成初审，9月20日前完成复审，推出具有推广应用价值的短视频作品。
    （三）发布。在“第六届全国农业综合服务商大会暨第十二届全国农资科技博览会”上对“我助粮安”短视频作品进行展播。
    （四）成果学习交流。将“我助粮安”短视频作品编辑成集，组织行业广泛交流学习，加快向基层推广应用农业社会化服务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
五、其他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    （一）确保作品质量。一是强化问题导向，视频创作要聚焦农业社会化服务中重点关注问题。二是强化总结提炼，注重将农业生产实践中有效应用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创作成视频。三是强化成果转化，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点项目的科研成果创作成视频。
    （二）强化宣传推广。各参与单位可充分利用自有媒体，积极邀请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广泛传播推介有关短视频作品，扩大活动影响，让更多生产者通过观看短视频学习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促进绿色技术转化应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中国农资流通协会通过微信视频号和快手、抖音账号等同步宣传。
   
 









短视频作品简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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